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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2693/98-99號文件     1999年 2月 23
日會議的紀要 )
(立法會CB(2)2734/98-99號文件    1999年 3月 3日
會議的紀要 )
(立法會 CB(2)2694/98-99號文件    1999年 3月 22
日會議的紀要 )
(立法會 CB(2)2697/98-99號文件    1999年 3月 29
日會議的紀要 )
(立法會 CB(2)2707/98-99號文件    1999年 4月 15
會議的紀要 )

上述 5份會議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 1999年 7月 5日會議上提出的關
注事項所作的回應

(立法會CB(2)2729/98-99(01)號文件 )

“選舉廣告”的定義

2.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正如政府當局在文件

中所作的解釋，當局建議對條例草案中 “選舉廣告 ”一詞
的定義作出修訂，以 “意圖 ”取代 “效果 ”作為準則，其目
的是要在公平選舉和表達自由兩者之間求取平衡。根據

建議的新定義，在某發布物品中表達某項意見的目的如

非為了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某候選人組合在選舉中當

選，有關的發布物品不會被視作選舉廣告。他補充，條

例草案第 34條只就關乎選舉廣告的印刷資料及提交廣告
文本方面作出規定，而非對選舉廣告的內容施加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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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一詞的定義中的 “有值代價”及條例草案第 11條訂
明的舞弊行為

3.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表示，就如政府當局在上次

會議所作的解釋，當局認為不宜就某項饋贈或實物支付

是否屬 “利益 ”一詞的定義中第 (a)段所述的 “有值代價 ”武
斷地作出規限。要證明條例草案第 11條所訂的舞弊行
為，便須證明存在藉提供利益作為投票或不投票的 “誘
因 ”。關於法案委員會在上次會議上提出在選舉期間向孩
童派發氣球會否觸犯條例草案第 11(1)(c)條的問題，政府
當局認為，法庭極不可能會把一個價值微不足道的氣球

視為誘因。然而，此方面須視乎個別個案的具體情況而

定。

4. 政制事務局副局長進一步表示，現行的《舞弊

及非法行為條例》並無採用 “有值代價 ”一詞。待條例草
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將在其
就 2000年立法會選舉發出的指引中反映有關條文。

“候選人”的定義中“候選人組合”的涵義

5. 政府當局表示， “候選人組合 ”一詞具有明確的
定義，特別涵蓋立法會選舉中地方選區選舉的名單投票

制度，並清楚說明名列於該等名單上的人士的身份。

傳媒團體就 “選舉廣告 ”所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2)2729/98-99(02)及 (03)號文件    香港報
業 公 會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及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 立 法 會

CB(2)2749/98-99(01)及CB(2)2761/98-99(01)號文件   
香港記者協會提交的意見書及政府當局的回應。 )

6. 因應法案委員會先前就 “選舉廣告 ”的定義所進
行的討論，秘書處曾先後致函 6個傳媒團體，以徵詢其意
見，其中兩個團體 (即香港報業公會及香港記者協會 )已作
出回應。簡括而言，該兩個團體有以下關注事項  

香港報業公會

(a) 報刊出版人難以確定某項選舉廣告是否具有促

使或阻礙一名或多於一名候選人當選的效果，

同時亦難以遵守條例草案第 34(4)條有關提交廣
告文本的規定；

(b) 因此，香港報業公會認為只應容許在報章上刊

登中立性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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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者協會

(c) 除對提交廣告文本的規定同樣表示關注外，香

港記者協會並指出， “選舉廣告 ”的定義並無清
楚訂明，該等廣告並不包括討論某項選舉及選

舉中的候選人的傳媒評論文章；及

(d) 不把條例草案第 34(2)條就印刷資料所訂明的豁
免擴展至適用於在香港發行的外國報刊所刊登

的選舉廣告，有否充分理據支持這樣的做法。

政府當局就上述事宜作出以下回應  

(a) 為了維護公開選舉的原則，參選的候選人應獲

給予一定的靈活性，以便他們可採用不同的宣

傳渠道。政府當局認為不宜按照香港報業公會

的建議，規定報章只可刊登中立性的選舉廣

告；

(b) 政府當局已建議修改 “選舉廣告 ”的定義，以加
入一個 “意圖元素 ”。該定義經修訂後，傳媒日
常以公正和客觀的態度報道和評論公共事務時

不會受到該定義的限制；

(c) 在香港發行的外國報刊無需註冊，亦不受《本

地報刊註冊條例》的條文所規限。公眾和參選

的候選人因而難以確定有關的印刷資料。因

此，政府當局認為不宜把條例草案第 34(2)條的
豁免範圍擴展至涵蓋在香港發行的外國報刊；

及

(d) 至於對提交廣告文本的規定的關注，其中一個

可行的解決方法是在條例草案中明確訂明，凡

在報章刊登的收費選舉廣告，應由刊登廣告的

人士而非報刊的出版人負責提交廣告文本。政

府當局歡迎法案委員會就此建議提出意見。

7. 政府當局回應李永達議員的詢問時表示，把條

例草案中有關向選舉主任提交一式兩份的選舉廣告文本

的最後限期修改為 “不遲於選舉廣告印刷品發布之後 7天
內 ”，以便與《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19(2)條一致。該
項規定亦適用於在報章刊登的選舉廣告，並會在 1999年
11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採用。如出現無法提供廣告文
本 (例如選舉廣告屬巨型立體橫額 )的情況，提供兩張顯示
有關實物的照片亦可達致同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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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8. 為釋除就刊登於外國報刊的選舉廣告方面所引

起的關注，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其他司法

管轄區就規管在當地報章及在當地發行的外國報章刊登

選舉廣告分別採用的法規，並說明該等司法管轄區如何

處理違反規定的情況。

選舉廣告加入的 “意圖元素 ”

9. 何秀蘭議員認為，採用 “意圖元素 ”界定選舉廣
告的定義仍未能釋除對發表自由受到限制的關注。她表

示，獨立人士或 “監察 ”團體發表對參與選舉的各候選人
的意見或評論在任候選人的工作表現時，有可能受該定

義所規限，因為該等意見及評論容易被視為具有促使或

阻礙某候選人或某候選人組合當選的意圖。她認為，正

如議員在先前討論中所表達的意見，在此情況下引入 “合
理辯解 ”作為免責辯護可能較為可取。

10. 黃宏發議員指出，在英國，某政黨若在選舉期

間，發布只屬一般性地宣傳該黨但並無具體提述某候選

人的廣告，則該等廣告不會被視作選舉廣告，因此而招

致的開支亦不會計入該黨參選的候選人的選舉開支內。

然而，該等廣告實際上可對有關候選人的當選有所影

響。

1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法院須考慮有關個案的

各種情況，例如廣告的內容及刊登廣告的時間等，以決

定發布該則廣告的目的是否為了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或

某候選人組合當選。

政府當局

12. 與會各人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說明，只屬一般

性地宣傳某政黨的廣告會否被視作選舉廣告，以及把條

例草案的條文與英國有關的法例作一比較。

在電子傳媒播放選舉廣告

13. 程介南議員提及某電視台每日新聞節目的片頭

出現某名立法會議員的鏡頭時詢問，某名已參選的候選

人如重複出現於可供市民觀看的電子傳媒節目當中，這

樣的情況會否屬選舉廣告的定義所包含的情況。主席詢

問，條例草案如何涵蓋除印刷廣告外的其他選舉廣告。

14. 政府當局答稱，建議的選舉廣告定義旨在同時

涵蓋印刷廣告及以電子方式傳遞的選舉廣告。條例草案

第 34條所施加的規定是從《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保留
下來，該等規定只適用於以印刷形式發布的選舉廣告。

然而，根據選管會為區議會選舉制定的選舉程序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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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乎提交廣告文本的規定將適用於所有類別的選舉廣

告。此外，選管會透過其為 1998年立法會選舉和 1999年
區議會選舉頒布的指引，呼籲傳媒在報道所有在其節目

中出現的候選人時，遵守公平和平等對待的原則，並訂

明針對違反該原則情況的制裁措施。

15.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根據現行法例，電子傳

媒 (即電台和電視 )不得播放政治性廣告。

16. 程介南議員指出， “選舉廣告 ”的建議定義並無
訂明時間方面的分界 ，以決定某些物品是否屬選舉廣

告。因此，在距離選舉尚有相當一段時間便已製作的廣

告仍會受該定義所規限。另一方面，就以他較早前引述

的電視新聞節目為例，由於該等節目明顯與選舉無關，

因此，選管會發出的指引及有關的廣播法例或實務守則

均不會適用，該情況亦不能被視為具有政治性廣告的性

質。他詢問當局如何解決該等屬於灰色地帶的問題。

政府當局
17. 政府當局獲請就上述疑問作出回應，並提供有

關規管電子傳媒廣播的現行指引及法定規定的資料。

繼續逐一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6條

18. 副法律政策專員回應主席時解釋，條例草案第

6(3)條是仿照現行的《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4(2)條草
擬。後者訂明，某人如作出舞弊行為 (例如收受利益 )並被
定罪，法院必須命令該人向法院繳付款項，有關款額相

等於該人就該行為收受所得的全數金額，或其中由法院

所指明的部分金額。

條例草案第 7條

19. 副法律政策專員表示，條例草案第 7條大致反映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就涉及候選人參選的賄賂作出規

定的第 8A(1)條，但前者藉指明構成該條文所述舞弊行為
的各種行為，從而更明確及以更具體的方式載述有關的

罪行。他進一步指出，就《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而言，

第 8A條須與第 5條一併理解，因為憑藉第 8A(2)條，第 5
條所述涉及投票的賄賂活動被納入與候選人參選有關的

賄賂的第 8A條內。條例草案第 7條旨在把所有涉及提供及
接受利益的活動涵蓋在一項條文內，令公眾可更充分和

更容易理解這方面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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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主席詢問，條例草案第 7(1)(b)(i)條會否涵蓋以
下情況 :  某候選人在沒有與任何人作出事先安排或取得
默契的情況下，在舉行選舉後收取另一人提供的一筆款

項，作為財政支援，以認同其在選舉中參選。他表示，

條例草案第 7(1)條的第一句訂明 “任何人作出以下作為，
即屬在選舉中作出舞弊行為….”。上述行為未必受到規
限，因為當事人可以辯稱有關行為並非在選舉中作出，

而有關款項實際上亦只在選舉完結後才收取。

21. 副法律政策專員回應時表示，有關的政策目的

是涵蓋在選舉後作出賄賂的情況，此點說明為何有需要

訂定條例草案第 7(1)(b)條，以堵塞漏洞。他表示，《舞
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5及 8A條亦隱含相同的目的。他認
為，在主席所引述的例子中，條例草案第 7條已同時涵蓋
提供和接受款項的行為。

政府當局

22. 主席認為，根據現行的草擬方式，條例草案第

7(1)條未必可涵蓋在選舉後作出的舞弊行為。政府當局獲
請檢討條例草案第 7條以及其他載有 “在選舉中 ”一詞的
罪行條文的草擬方式，並考慮有關以 “關乎選舉 ”或 “在選
舉期之前、在選舉期間內或在選舉期間後 ”取代 “在選舉
中 ”的建議。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會議上提出的
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已於 1999年 9月 20日隨立法會
CB(2)2836/98-99(01)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

I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3. 其後 3次會議的安排如下：

— 1999年 9月 21日下午 4時 30分
— 1999年 9月 22日上午 8時 30分
— 1999年 9月 23日下午 2時 30分

24. 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20日


